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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包头市市政府签订石墨矿矿业权 

合作意向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履约的重大风险及不确定性：本次签订的仅为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具体

合作事项将视情况另行签订相关实施协议，并履行相应的决策和披露程序，尚存

在不确定性。  

 对上市公司当年业绩的影响：本合作意向的实施对公司 2016年度经营业

绩不构成重大影响。 

 

一、合作意向书签订的基本情况 

近日，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杉杉股份”)与包头市

市政府签署了《包头市市政府与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包头市石墨矿矿业权

之合作意向书》（以下简称“《合作意向书》”），就包头市辖区现探明有石墨矿矿

产资源的事项达成初步合作意向。 

本协议为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具体合作事宜将在明确后根据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等的规定履行公司相关审议程序。  

二、合作意向书的主要内容 



（一）合作的背景、模式和目标 

依托包头市丰富的石墨矿资源，公司拟与包头市政府通过设立合资公司，以

市场为导向，企业为主体，政府支持推动，就石墨矿资源进行合作开采，以锁定

锂电上游原材料，充实上游资源供应，加快推进公司锂电材料业务发展。 

（二）交易各方的主要权利和义务 

1、包头市市政府权责 

（1） 包头市市政府应尽合理努力推进石墨矿权尽快取得省级地质矿产主

管部门审批并产生有效石墨矿探矿权登记（“出库”），并向杉杉股份提供有关

上述矿权的相关文件（包括但不限于普查报告、地质图、转孔剖面图样品分析结

构表等信息）。 

（2） 石墨矿出库后，包头市市政府应予必要的努力协调有关部门进行探

矿。 

（3） 包头市市政府拟与杉杉股份合资设立合资公司，参与相关石墨矿资

源采矿权招拍挂程序或通过其他政策和法律允许的途径，以使合资公司在 2017

年 12月 31日前取得符合杉杉股份生产规划的石墨矿资源的采矿权，并对该石墨

矿资源进行合作开采。包头市市政府同意合资公司由杉杉股份控股，并主导后续

采矿具体事宜。 

2、杉杉股份权责 

（1） 杉杉股份与包头市市政府合资设立符合法律和政策要求的合资公司，

就符合杉杉股份生产规划的石墨矿资源进行合作开采。 

（2） 杉杉股份拟促使合资公司在取得石墨矿采矿权后，且在石墨矿资源

的储量、开采条件、品位和品质符合生产要求的情况下，以及在水资源和相关资

源的匹配下，在包头建设采矿基地。 

（3） 杉杉股份拟促使合资公司优先在包头装备制造产业园区建设天然石



墨负极材料项目，包括但不限于石墨球形化工序、软碳包覆工序、碳化、高温纯

化以及天然石墨负极材料成品加工工序。 

（4） 杉杉股份将视石墨矿采出量、采矿技术的成熟度和天然石墨负极材

料的市场前景等情形，并在充分研究和测算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化对石墨化加工

及天然石墨负极材料项目的建设规划。 

三、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包头作为内蒙古的制造业、工业中心，是中国重要的基础工业基地。近年来，

包头市政府大力发展战略新兴产业，积极引进产业资本和合作项目。公司将依托

当地的资源优势以及在政策、资金、信息等方面的扶持，结合公司锂电材料产业

平台，打造新能源产业基地，积极开拓北方市场。 

此外，公司与包头市政府共同合资成立了包头市石墨烯材料研究院有限责任

公司，共同致力于搭建国际领先的石墨烯应用技术研究平台，专注石墨烯材料在

产业中的应用问题，推动石墨战略资源的开发利用。 

本次石墨矿合作事项若顺利开展，有利于推进公司在包头市的新能源产业基

地的建设，且将对公司现有负极材料业务（以人造石墨为主）形成有效补充，对

巩固和提升公司现有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业务将产生积极影响。 

四、风险提示 

本次签订的仅为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具体合作事项宜将视情况另行签订相关

实施协议，并履行相应的决策和披露程序，尚存在不确定性。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六年一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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